








 
 

 



 
 

 



 
 

 



 
 

 

 

 

 



 
 

 

  

  

  

  



 
 

 
 











本計畫因土建細部設計納入行
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二期
特別預算(108-109年)，地方政
府負擔款須編列預算支應，爰
本計畫為108-118年度連續性
計畫，土建細部設計總經費
1,775,000,000元，其中本府負
擔865,000,000元，新北市政府
負擔419,000,000元，中央補助
491,000,000元。除至以前年度
已編列100,000,000元，本年度
續編列516,802,000元，餘
1,158,198,000元編列於以後年
度，各年度資金需求詳如繼續
性計畫分年資金需求表。

本年度所需經費

土建細部設計。

行政作業費。

行政院核定本路線綜合規劃報
告，總工程經費為
137,791,710,000元，其中本府
負擔68,789,290,000元，新北市
政府負擔35,870,340,000元，中
央補助33,132,080,000元。本專
案計畫為購地及拆遷補償，係
109-120年度連續性計畫，總
經費為22,198,490,000元，其中
本府負擔13,167,190,000元，新
北市政府負擔9,031,300,000元
，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
368,332,000元，餘
21,830,158,000元編列於以後年
度，總經費明細如下，各年度
資金需求詳如新興計畫分年資
金需求表。

本年度所需經費

補償費。



工作費。

總工程經費明細如下：

補償費。

工作費。

行政院核定本路線綜合規劃報
告，總工程經費為
137,791,710,000元，其中本府
負擔68,789,290,000元，新北市
政府負擔35,870,340,000元，中
央補助33,132,080,000元。本專
案計畫為捷運系統工程，總經
費為115,593,220,000元，其中
本府負擔55,622,100,000元，新
北市政府負擔26,839,040,000元
，中央補助33,132,080,000元，
除上開為配合行政院前瞻基礎
建設計畫已編列108-118年度
繼續性計畫之總經費
1,775,000,000元，本年度再編
列109-120年度新興計畫，總
工程經費為113,818,220,000元
，其中本府負擔54,757,100,000
元，新北市政府負擔
26,420,040,000元，中央補助
32,641,080,000元，本年度編列
1,000元，餘113,818,219,000元
編列於以後年度，總工程經費
明細如下，各年度資金需求詳
如新興計畫分年資金需求表。

本年度所需經費

施工費。

總工程經費明細如下：

細部設計費。

工程預備費。

專案管理及監造費。

施工費。

工程管理費。



本計畫為109-111年度連續性
計畫，總經費68,500,000元，
其中委託專業顧問技術服務費
68,250,000元，行政作業費
250,000元，本年度編列第1年
經費11,272,000元，餘
57,228,000元編列於以後年度
，各年度資金需求詳如新興計
畫分年資金需求表。

本年度所需經費

委託專業顧問技術服務費。

行政作業費。

總工程經費明細如下：

行政作業費。

委託專業顧問技術服務費。



較上年度預算數14,000元，減
少5,000元。

概(預)算書印製費(60元x139本)
。

會計帳簿及報表印製費。

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，增列進
位數260元。
較上年度預算數20,000元，無
增減。

學者、專家等出席費(2,500元
x8人次)。

較上年度預算數4,000元，無增
減。

會議逾時誤餐餐盒費用(80元
x50人次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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